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№ 样式三

密

中共安庆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文件
庆巡发〔2017〕5 号

★

关于印发《安庆市巡察工作流程（暂行）》
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党委，市委各部委，市直各单位党委（党组）：

《安庆市巡察工作流程（暂行）》已经市委研究通过，现

予印发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安庆市巡察工作领导小组

2017 年 10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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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庆市巡察工作流程(暂行)

第一条（目的依据） 为切实加强市委对巡察工作的领

导，规范巡察行为，依据《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》和《安

庆市巡察工作实施办法》（庆发〔2017〕12 号），制定本工作

流程。

第二条（对象确定） 市巡察办提出巡察对象建议，经市

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研究提出意见，报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审定。

第三条（启动巡察） 市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召开动员部

署会议，传达上级和市委关于巡视巡察工作的指示精神，宣

布巡察组组长、副组长授权及任务分工，提出工作要求。巡

察组与被巡察单位进行对接。

第四条（进驻巡察） 巡察组按照授权和任务分工，召

开巡察工作见面会、动员会，采用听取汇报、个别谈话、受

理信访举报、抽查核实、询问知情人、调阅复制资料、走访

调研、召开座谈会、列席相关会议、提请有关单位协助、民

主测评和问卷调查、开展专项检查及市委批准的其他方式开

展巡察。

第五条（拟定报告） 巡察组起草综合巡察情况报告，

分专项起草谈话情况报告、问题线索报告、落实意识形态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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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制情况报告、“四风”情况报告、选人用人情况报告、对纪

委的巡察情况报告。

第六条（审定意见） 市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听取巡察组

报告，提出意见建议，向市委五人小组汇报。市委五人小组

审定巡察意见。

第七条（巡察反馈） 根据市委五人小组审定意见，市

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向被巡察单位（不含市委直接管理的党委

党组）的上级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交办巡察整改任务和领导

干部问题线索，市委巡察组向被巡察单位反馈。

第八条（督促整改） 市巡察办督促被巡察单位制定整

改方案，检查落实情况，要求被巡察单位 2 个月内报告整改

情况，3 个月内报告问题线索办理情况。

市人民政府革发展的决定》（中发〔2011〕1 号）、中

共安徽省委、安徽省人民政府《关于贯彻中共中央、国务院

〈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〉的实施意见》（皖发〔2011〕

1 号）和中央水利工作会议精神，现结合我市实际，提出如下

实施意见。


